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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之補助。爰建請內政部研議，凡 65 歲以上之老人皆可向

戶藉所在地之縣（市）政府提出申請補助費，不受現行假牙

補助政策相關資格或條件之限制，以全面嘉惠 65 歲以上老人

，減輕老人負擔並維護老人身心健康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內政部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，截至一○—年二月底止，全國 253 萬 7,541 名 65 歲老人

當中，全口無牙老人比率高達 21.5%（約 54 萬 5,571 人），但受惠於假牙補助政策之老人

人口 98 年到 100 年合計共 1 萬 8,691 人受益，惟受惠之老人人口僅佔 65 歲以上全口無牙老

人中的 3.43%，顯然尚有 52 萬多名全口無牙之老人，因資格不符而未能實質受惠於該政策

。 

二、根據醫學研究顯示，缺牙影響口腔衛生、外表美觀，更對消化功能、言語表達、心理及壽

命都有顯著影響。其一、缺牙影響臉型與發音。其二，缺牙影響消化功能。其三、缺牙影

響心理健康。因為面容蒼老、發音含糊，會使老年人心理產生極大的挫折感，加上消化系

統的不適，直接間接影響老年人身心健康、加速老化。全面補助 65 歲以上老人裝置假牙實

有醫學根據。 

三、歐美日等科學家的研究亦指出，牙齒的咀嚼可以刺激和影響大腦，缺牙時咀嚼減少，對大

腦的刺激也減少，負責記憶的顳葉內側和海馬區以及周圍組織的體積就會萎縮，導致記憶

力和認知能力衰退。而中國南京腦科醫院的臨床研究也指出，牙齒完全脫落的病人和留有

20 顆以上牙齒的病人相比，前者的記憶力明顯弱於後者，而且前者患有“老年癡呆症”的

人數比後者高出 1.9 倍。據此，牙齒的咀嚼能力是很關鍵的。 

四、高雄市政府、台南市政府分別提出只要 65 歲以上老人，設籍在當地就可以獲得假牙補助，

而台北市政府則以提高裝置假牙補助最高金額至四萬五千元，皆不囿限於內政部所頒定之

假牙補助資格或條件。但高雄市、台南市、台北市之外其他縣市的 65 歲以上老人，卻無法

享受等同之待遇，甚而造成一國多制的不公平現象。概一國之民同樣繳稅盡義務，卻因其

居住地域之別，卻享有不等同的社會福利之不公平待遇，引發民怨迭生，更不符公平正義

之原則。 

（一三八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目前全台都市計畫土地，仍有相當比

例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受限於政策及技術上問題而無法順利

於都市計畫規劃時程內，由政府取得開發，造成公共設施保

留地之所有權益受損，亦無法取得足夠之補償，更因財政問

題造成政府機關取得土地時程阻礙。故為活絡公共設施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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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使用效益，與加速政府都市規劃發展，主管機關應明定公

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時限與解除條件，俾以維人民財產權之

保障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私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方式仍有許多困難，追究根本之原因，乃於都市計畫於規

劃之初，未先行考量都市地區之成長速度及區內公私用地面積比例，致使已劃設之公共設

施保留地，因政府財政困難，使得土地所有權人於徵收前之期間過於冗長，不僅無法做任

何開發使用，亦無法與其他私有土地一般可自由移轉，且現行辦理之「以地易地」交換條

件過於嚴苛，亦不符實際現況所需。 

二、再者，雖然上開公設保留地可免徵相關稅賦，但相較鄰近之私有土地，其地價並無增值空

間，又必須長期忍受無法取得補償以作為取得其他土地之資金，因此，以財產權之觀點視

之，可認其並無任何財產權之保障，因此，應就上述私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方式明定取

得時限與解除條件，以便儘早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，開發供市民使用，提升公共設施服務

水準，以提供都市地區居民良好的生活方式，亦可對私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

人之財產權有所保障。 

◎97 年 7 月至 100 年 3 月各縣市政府撤銷不必要公共設施保

留地統計表 

縣 市 別 未有不必要公共設施保留地撤銷縣市 其 他 縣 市 

 南投縣政府  

 雲林縣政府 

 臺中市政府 

 嘉義市政府 

 屏東縣政府 

 

面積（公頃） 0 515.8276 

（一三九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勞委會資料指出，民國一百年平均每

7.6 天便有一人因過勞喪命，鑒於勞動彈性化趨勢，國人勞動

條件每況愈下，過勞致死的案件數攀升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勞委會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（即俗稱過勞）核付案件」資料，民國一百年共


